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畢業論文研究計劃書提報辦法

93.5.28所務會議通過實施

                                                           95.12.28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8.6.23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2.2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 提報場次為每學年上下學期各舉行一次，以口頭報告方式進行。上學期於10月底至11月初之間舉行，下學期於3月底至4月初舉行。

2.在繳交提報計畫書前，請指導教授在「傳管所碩士論文計畫書提報申請-指導教授簽核單」上親筆簽名核可並與計畫書一併繳交後，方得參與提報。「傳管所碩士論文計畫書提報申請-指導教授簽核單」請繳交紙本、提報計畫書則以電子檔形式繳件。

3.為尊重學術倫理以及降低抄襲狀況，在舉行提報前，所辦公室將就所繳交之提報計畫書內容，以「隨機抽樣」方式利用陳祥老師所研發之反抄襲系統、或Google檢測計畫書內容是否涉及抄襲。一旦確定提報計畫書內文涉及大篇幅抄襲者，該次審核結果即以「不通過」計算；情節嚴重者，經所務會議或提報審查委員會審核討論後，得取消該生參與下次計畫書提報機會。

4.所上教授、論文指導教授、以及論文指導教授推薦參與提報之教授均為參與提報之評審委員；提報審核結果正式寄發前，先請所有出席之評審委員就彙整之總成績進行討論與確認後再行公佈。
5.為顧及提報審核公平性與讓學生多所學習不同教師（評審委員）提供之論文撰寫建議，審核委員排定方式以「將指導學生與指導教授（評審委員）錯開排在不同場次」為原則；若該場次由該場提報者之指導教授擔任評審委員，則請該位委員（指導教授）不予評分。
6.若因故更換已通過提報之論文主題者，則必須重新參加提報。

	傳管所碩士論文計畫書提報申請-指導教授簽核單


1.申請人姓名：

2.入學學年度/所屬班別：      學年度—□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3.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姓名：                 系/所                   教授

（1） 是否有共同指導教授—□是  □否

（2） 共同指導教授姓名：                          系/所                        教授

4.碩士論文題目：

5.申請參與碩士論文計畫書提報場次：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

6.申請本次提報前，是否參加過提報—□是  □否

（1）若參加過，請列出之前參加過之學年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2）本次再參加提報之原因—（本項可視狀況複選）

□上次提報未通過審核  □更換指導教授  □更換論文題目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傳管所辦公室核章：

	註1：本單採「紙本」繳件；請務必於參與提報之當學期預定繳交計畫書電子檔之期限內一併繳交。

註2：上述所有項目可用電腦打字與勾選；「申請人」與「指導教授」簽名處，則請「親筆簽名」。

註3：「指導教授」簽名處，請「主指導」教授簽名即可。


